
第一章 导 论

【知识点 3】 税务师

税务师是在我国境内取得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专业人员。

一、税务师的权利与义务

二、税务师的职业道德

一、税务师的权利与义务

1.依法独立、客观、公正执业受法律保护，不受区域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2.向税务机关查询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3.参加税务机关组织的培训和税收政策研讨，对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向税务机关提出意见和修改建议；对税

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提出批评或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4.要求委托人提供相关会计、经营等涉税资料（包括电子数据），以及其他必要的协助。

5.委托人与税务机关发生涉税争议时，代表委托人与税务机关协商。

6.依照税收法律法规和执业规范、标准，通过执行规定的审核鉴别程序，对委托方涉税事项真实性或合法性

进行职业判断，提供具有公信力的专业结论。

7.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对委托方的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作出事先筹划和安排，为委托方取得合法的税收

经济利益。

二、税务师的职业道德

税务师事务所及其涉税服务人员应当恪守独立、客观、公正、诚信的原则；应当具备和保持应有的专业胜任

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并履行保密义务。

【总结】4 原则+能力+保密

（一）诚信

1.税务师事务所涉税服务人员不得违反税收法律法规，造成委托人未缴或少交税款；

2.不得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承揽业务，损害委托人或他人利益；

3.不得利用服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4.不得以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名义敲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5.不得向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行贿或指使、诱导委托人行贿；

6.未经委托人同意，税务师事务所涉税服务人员不得将委托人所托事务转托他人办理；

7.税务师税务师事务所涉税服务人员从税务师事务所离职，未经客户或事务所同意，不得私自保留客户资料，

不得利用离职税务师事务所拥有的客户资源开展业务。

8.涉税中介不得通过各类自媒体、互联网平台：

（1）以对避税效果作出保证性承诺为噱头招揽业务,不得以利用注册“空壳”企业、伪造享受税收优惠资质

等方式,帮助纳税人偷逃税款或骗取享受税收优惠为目的,违规提供税收策划服务。

（2）发布涉税服务虚假宣传及广告信息,妨碍市场公平竞争、损害委托人利益。

（3）发布不实信息，歪曲解读税收政策,扰乱正常税收秩序。

（二）独立

独立性 业务类型

实质上保持独立 从事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

形式上保持独立 剩下 6 类：纳税申报代理、一般税务咨询、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其他税务事

项代理、其他涉税服务业务



1.税务师事务所及其涉税服务人员在提供涉税服务的过程中，如果无法采取适当的措施防范、排除或消除不

利于独立性的印象因素，应拒绝接受涉税专业服务业务委托或终止提供涉税专业服务。

2.税务师事务所涉税服务人员承办业务，如与委托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业务公证执行的，应当主动向

税务师事务所说明情况并请求回避。

【提示】利害关系：

（1）与委托人存在密切的商业关系或者涉及直接的经济利益；

（2）税务师事务所的收入过度依赖于委托人；

（3）承办业务的涉税服务人员受雇于该委托人；

（4）税务师事务所受到解除业务关系的威胁；

（5）与委托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6）执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利益冲突关系；

（7）其他可能影响业务公正执行的情况。

（三）客观公正

1.涉税服务人员不得伪造证据，不得改变证据的内容、形式及属性，不得有意忽视证据。

2.委托人提供不实资料的，涉税服务人员应当终止提供涉税服务。

3.涉税服务人员不得违反涉税专业服务相关业务规范提供服务，出具虚假意见。

（四）专业胜任能力

（五）保密

1.税务师事务所涉税服务人员未经委托人允许，不得向税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泄露其所获取的委托人隐

私和商业秘密，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税务师事务所涉税服务人员不得利用所获取的涉密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形式的第三方牟取利益。

【记忆口诀】成功胜利靠保密。

【例题 1·单选题】下列不属于税务师职业道德的是（ ）。

A.独立 B.客观公正 C.保密 D.有偿执业

【答案】D

【解析】税务师事务所及其涉税服务人员应当恪守独立、客观、公正、诚信的原则；应当具备和保持应有的

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并履行保密义务。

【例题 2·单选题】关于税务师权利和义务及职业道德的说法，错误的是（ ）。（2015 年改）

A.税务师依法独立、客观、公正执业受法律保护，不受区域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B.税务师对执业中知悉的委托人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C.税务师可以对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向税务机关提出意见和修改建议

D.税务师从事涉税鉴证业务须从形式上保持独立

【答案】D

【解析】税务师从事涉税鉴证业务须从实质上保持独立。

【知识点 4】 税务师事务所

1.税务师事务所采取合伙制或者有限责任制组织形式的，除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合伙人或者股东由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担任，其中税务师占比应高于 50%；

（2）有限责任制税务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由股东担任；

（3）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不能同时在两家以上的税务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股东或者从业；

（4）税务师事务所字号不得与已经行政登记的税务师事务所字号重复。



【提示】合伙制税务师事务所分为普通合伙税务师事务所和特殊普通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2.符合以下条件的税务师事务所，可以担任税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股东：

（1）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由税务师担任；

（2）前 3 年内未因涉税专业服务行为受到税务行政处罚；

（3）其他。

3.符合以下条件的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科技、咨询公司，可以担任税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股东：

（1）由税务师或税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股东）发起设立，法定代表人由税务师担任；

（2）前 3 年内未因涉税专业服务行为受到税务行政处罚；

（3）其他。

总结：

【例题 1·单选题】（2018 年）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者股东中，税务师占比应高于（ ）。

A.30% B.40% C.60% D.50%

【答案】D

【解析】合伙人或者股东由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担任，其中税务师占比应高于 50%。

【例题 2·多选题】（2018 年）除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税务师事务所可采取的组织形式有（ ）。

A.普通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B.有限责任制税务师事务所

C.个体工商户税务师事务所

D.特殊普通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E.股份公司制税务师事务所

【答案】ABD

【解析】税务师事务所采取合伙制或者有限责任制组织形式，合伙制税务师事务所分为普通合伙税务师事务

所和特殊普通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